
○○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12.26. （八九）公處字第222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12月26日

被處分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右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左：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對外推廣「○○計畫」、增售「網頁空間」暨變更獎金制度

　　及變更公司執照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即變更公司名稱），未依法於實

　　施前或變更後十五日內向本會報備，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

　　四授權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日起七日內，應檢具變更後之公司執照及營

　　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向本會報備。

三、處新臺幣三十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據民眾以電子郵件詢問有關網址為xxxxx 所載之內容是否為多層次

　　傳銷制度案。嗣經本會上網察看，該網站宣稱「○○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公司）推出「○○服務」以招攬會員，會員承租網頁虛擬

　　主機空間，即可享有會員獨有權益。另該公司特別針對臺灣設計一系

　　列會員專屬之優惠，如網路線上教育、網頁製作線上教學等；並指出

　　於中文網站開站前，係委託被處分人處理「代收代付」業務。欲加入

　　○○公司者，須經合格會員之推薦，並選擇購買一個節點、三個節點

　　或七個節點之服務組合，每一個節點之服務組合包括十五ＭＢ的虛擬

　　主機空間，及其他會員專屬權利，使用期限為一年，費用為新臺幣（

　　下同）四千元（三個及七個節點則分別為四五ＭＢ及一０五ＭＢ，費

　　用為一萬二千元及二萬八千元）。會員可藉由推薦他人入會而取得佣

　　金、獎金，該公司之獎金制度係同時採「平衡雙向制」及「不平衡雙

　　向制」，並於每週五結算獎金，隔週星期一開始發放獎金。鑑於○○

　　公司所銷售者係虛擬之網頁空間，且其於我國並無設立分公司，為瞭

　　解其實際經營情形並避免民眾加入受害，本會爰為主動調查。

二、本案查處經過：

（一）被處分人於八十八年十一月十日指派該公司副總經理○○○君及業

　　　務部經理○○○君到會陳述，渠等表示被處分人曾基於業務拓展之

　　　需，與○○公司簽訂契約，約定臺灣地區由被處分人協助處理「代

　　　收代付」業務及○○公司之網站於世界各國連線後，將提供被處分

　　　人做為電子商務使用。惟被處分人表示「○○計劃2100」中提及有

　　　關業務詢問及聯絡人為「臺北分公司業務部○○○經理」部分，○

　　　君確為被處分人之業務部經理。

（二）被處分人另於八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來函補

　　　提意見說明：被處分人與○○公司互不隸屬且無財務關係，彼此間



　　　僅有契約委託關係，契約內容係指被處分人於臺灣地區對○○公司

　　　之會員提供「代收代付」服務，待其網站架構完成後，則提供被處

　　　分人作為電子商務使用，屆時則給付○○公司電子商務交易金額之

　　　百分之三為佣金。有關「代收代付」業務因○○公司網上訂購刷卡

　　　作業已於八十八年九月完成，被處分人已停止該項代理業務；另雙

　　　方原定電子商務部分尚未開始作業，故兩公司間並無任何業務往來

　　　之關係。被處分人表示其協助○○公司處理代收代付業務部分，僅

　　　係代為蒐集其會員申請書後寄送至該公司，另代收入會費用亦匯入

　　　其所授權在臺開設之「○○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帳戶。另有關前

　　　稱「業務詢問及聯絡人為臺北分公司業務部○○○經理」乙事，○

　　　君係於八十八年九月十六日至被處分人處任職，主要工作係蒐集「

　　　○○計畫」會員之反映事項及代○○公司回覆其會員之聯繫工作。

（三）另案據民眾多人於八十九年一月五日聯名向本會檢舉，被處分人於

　　　八十八年八月間以「○○」之名對外銷售網站，嗣後並未依其所宣

　　　稱之內容提供服務，對於參加人提出退貨之申請則多有推諉、敷衍

　　　，致使渠等加入受害。本會爰於八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函請檢舉人

　　　等檢具相關事證到會說明，渠等表示其與被處分人簽訂參加契約後

　　　，除首次參加之創業說明會主要在講述被處分人原銷售之百貨類商

　　　品外，其後各場次幾乎均是講授「○○計畫」，講師除由專職參加

　　　人擔任外，另兼任被處分人之行政人員亦在授課名單中，檢舉人指

　　　出其確實曾因推廣○○計畫而自被處分人處獲取佣金、獎金，其計

　　　算方式是推廣一個單位（十五ＭＢ）即有一五０元之代收獎金、四

　　　十五ＭＢ是三個單位、一０五ＭＢ是七個單位，關於此部分其共獲

　　　有七千六百五十元之獎金。另八十八年八月份所領取之獎金中，分

　　　別有三萬二千九百六十四元、八千二百四十一元及二萬四千七百二

　　　十三元，此部分均係推廣○○計畫所得者，亦均為被處分人所匯之

　　　款項。檢舉人復稱推廣「○○計畫」所收取之貨款，一向係逕交予

　　　被處分人，並無任何通知或公告表示應匯款至「○○股份有限公司

　　　籌備處」帳戶。再者被處分人亦未特別說明其係協助○○公司辦理

　　　代收代付，據其所知實際上每位參加人或服務處均認為「○○計畫

　　　」即係被處分人推出之商品。

（四）檢舉人並提供乙由被處分人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之「○○好

　　　消息」，其中載有「○○公司現由業務處○副總組成一專案小組（

　　　專案名稱：２１００○○計畫），規劃個人專業網站業務，即以極

　　　低的租金就可擁有十五ＭＢ的磁碟空間（下略）」，本會爰依上開

　　　內容，洽請被處分人前相關業務人員於八十九年三月四日到會說明

　　　被處分人推出「○○計畫」之相關情形，內容略以：渠等表示在臺

　　　灣地區確實由被處分人主導、推動○○計畫，雖然被處分人聲稱僅

　　　處理「代收代付」業務，但購買「○○計畫」之參加人均認為渠等

　　　交易之對象係被處分人，至於商品或可認係由○○公司提供。

　　　「○○計畫」確是由被處分人之總經理○○○君指示進行籌畫，並

　　　曾於公司舉辦之說明會中推廣。渠等進一步指出，被處分人推動「

　　　○○計畫」或利用說明會講解制度時，加入者或認購商品者，都難



　　　免將「○○公司」與「○○計畫」聯想在一起。例如購買者對於遲

　　　遲未取得商品時，往往逕向被處分人主張，被處分人雖一再推託，

　　　惟亦一再表示會予以受理；另標榜被處分人前負責人○○○君在商

　　　界之聲譽，亦是吸引他人加入○○計畫之重要因素之一。

三、本會依上開所得事證，足有合理懷疑認被處分人與本案具有密切關連

　　，爰函請其總經理○○○君於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到會進行總結答

　　辯，其內容略以：

（一）被處分人係於八十八年八月間與○○公司簽訂代收代付契約，約定

　　　由被處分人代理該公司在臺收付會員之商品價額及獎金金額，被處

　　　分人依據該契約轉請各區服務處協助處理。鑑於參加該網路行銷計

　　　畫之會員初期均向被處分人之服務處繳費，故渠等均認該網頁空間

　　　係由被處分人所推出之商品，復因涉及該商品技術之提供需由○○

　　　公司處理，導致購買該網頁空間之會員與被處分人間產生諸多爭議

　　　，尤其是要求辦理退出退貨者。另被處分人代收會員繳款後，即行

　　　轉交予○○公司，俟再將該公司核撥之獎金數額，轉交至其會員帳

　　　戶中。

（二）被處分人於八十八年十一月間衡酌與其繼續處理與○○公司會員間

　　　之紛爭，不如自行於國內找尋系統業者開發網頁空間，故於報備後

　　　即以被處分人之名義從事網頁空間之租售。鑑於前處理代收代付業

　　　務之緣故及為解決與○○公司會員間之紛爭，被處分人爰同意該等

　　　會員得將網頁設計上傳至其開發之網頁空間上，對於部分堅持辦理

　　　退貨之會員，則由被處分人辦理退款或是換貨之服務，以期維護商

　　　譽。

（三）「○○好消息」乙刊確是由被處分人所發行，且其內容確實造成參

　　　加人認為「○○計畫」是被處分人新增售之商品。為維持信譽，並

　　　對因信賴被處分人而加入○○公司會員之保護，業已著手辦理概括

　　　承受該等會員之退貨申請。至於被處分人網站內容有關「會員專區

　　　」中之「業績查詢」，可連接至「○○計畫」之「會員專區」乙節

　　　，○君表示係為服務曾由被處分人處理代收代付之會員而設。另為

　　　明確被處分人之負責範圍，其僅處理至八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前加入

　　　之○○公司之會員，此段期間過後則概與被處分人無關。

（四）據○君估算被處分人將承受之○○公司會員約有一千八百至一千九

　　　百人間，除有特殊情況者外，提出退貨之會員只要能確認有購買該

　　　網頁之事實，且在確認係本人辦理退貨者，被處分人均會負責處理

　　　，退予現款或協調換領有形商品，並提供所製之「○○退出明細」

　　　與「退貨明細」各乙份，以佐證其刻正積極處理相關紛爭。

四、另於本案調查期間，經以網路連線至經濟部商業司之「公司資料登記

　　查詢系統」發現被處分人於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將公司名稱由原使

　　用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經查迄未

　　依法向本會報備其變更後之公司執照或營利事業登記證。

　　　　理　　由

一、依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四規定：「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

　　業務檢查，即對參加人之告知、參加契約內容及與參加人權益保障等



　　相關事項，除本法規定外，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管理之。」同法

　　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三條之四所定

　　之管理辦法者，依第四十一條規定處分。」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

　　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

　　元以下罰鍰。」另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二十四條：「外國事業於中

　　華民國境內從事多層次傳銷行為之管理，適用本辦法；其參加人或第

　　三人引進該事業之傳銷計畫或營運規章者，亦受本辦法有關事業之規

　　範。」同辦法第七條第一項前段：「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料所載之

　　報備內容如有變更，除第五條第一項第八款之單位製造、進貨或勞務

　　成本外，應於實施前報備。」

二、查○○公司雖屬外國事業，倘其於我國境內從事傳銷行為，則應受管

　　理辦法之規範，亦即仍應依法檢具資料向本會報備，並依照公平交易

　　法相關規定辦理參加人之退出退貨申請；倘係由其參加人或第三人引

　　進該公司之傳銷組織或營運規章者，則上開規範仍適用於該等引進人

　　間。職是，首開應辨明者係於我國從事「○○計畫」者，究係○○公

　　司自行派員為之或係透過其參加人或第三人所引進，蓋事涉何者為本

　　案受規範主體，合先敘明。

三、按○○公司於其「○○計畫」之網頁中宣稱，係透過無國界之網際網

　　路從事傳銷行為，且參照該公司散發在外之獎金制度，足認其確實係

　　以多層次傳銷方式經營業務。另據其網站上資料所載，○○公司在我

　　國境內係透過「委託」方式由被處分人協助提供服務並處理傳銷費用

　　及獎金之「代收代付」業務，爰將被處分人列為本案重要調查對象。

　　案經本會八十八年十一月十日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及八十八年十一

　　月十九日及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處分人檢送答辯資料，多係辯稱其

　　並無引進該傳銷制度或雙方僅係契約關係，對於○○公司報備與否，

　　非其所能置喙等語。惟經本案關係人等到會陳述時，均指稱被處分人

　　確有於舉辦之創業說明會時，就推廣「○○計畫」及招攬參加人著力

　　甚多，且於推廣該計畫時，又多以被處分人前負責人○君之聲譽為號

　　召，業足使加入「○○計畫」者，以為其交易相對人係被處分人，所

　　之○○公司或僅係商品（網頁空間）供應廠商；另被處分人發行之「

　　○○好消息」刊物中，對於其推展「○○計畫」之人、事及時間記述

　　清楚，且並未特別強調此部分係接受「委託」之意，蓋可認其有將該

　　網頁空間納為其推廣之商品之一。另被處分人之總經理○君到會總結

　　答辯時，其對於被處分人確有使購買者認為「○○計畫」係其推出之

　　商品及「○○好消息」中之報導內容亦為真實等情，坦承不諱，並表

　　示被處分人未於推廣「○○計畫」前向本會報備，確實有疏忽之處，

　　亦即被處分人於本案爭執過程業難辭其咎。

四、本案依所得事證業足認被處分人係一推廣、銷售「○○計畫」之主體

　　，惟其究係屬引進外國事業傳銷計畫或營運規章之第三人，而負有報

　　備之義務（管理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抑或係違反變更獎金制度、

　　增售商品未於實施前報備之義務（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此涉及

　　法令適用問題，茲說明如次：



（一）自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八十八年六月間新增第二十四條規範（外國

　　　傳銷事業於我國境內從事傳銷活動之管理）之修法意旨以觀，本條

　　　規定於管理辦法第六章附則，主要係規範「外國事業之管理」，即

　　　處理外國傳銷事業未依規定向本會報備前即於我國境內從事傳銷活

　　　動時，為避免民眾加入受害，爰規定由引進該制度之第三人或參加

　　　人亦擔負有關管理辦法課予「傳銷事業」應履行之義務，此等義務

　　　須於該外國傳銷事業依法向本會報備後始能免除，亦即管理辦法課

　　　予該第三人或參加人之報備義務應僅係一補充之地位。

（二）倘就被處分人推廣「○○計畫」之行為以觀，其發行供參加人閱讀

　　　之「○○好消息」刊物中，逕表示刻正推廣「○○計畫」，且未特

　　　別載明僅係處理代收代付業務，另本案關係人及其參加人到會亦稱

　　　被處分人於每月例行之說明會中，多以「○○計畫」為推展之重心

　　　等，足認被處分人對該計畫之推廣頗有「主導」之意。參加人縱或

　　　瞭解「○○計畫」中之網頁空間係由○○公司提供，惟此並無礙於

　　　被處分人為參加人所認知之交易相對人，例如國內多家傳銷事業自

　　　國外進口商品轉售於國內之參加人，該等參加人雖知悉該等商品係

　　　外國某一廠商製造提供，但仍無礙於其與國內傳銷事業互為交易相

　　　對人之地位。

（三）倘依上開論述，被處分人對外均有意表示「○○計畫」刻由其推廣

　　　中，參加人亦認為其係加入被處分人之傳銷組織，且與被處人發生

　　　交易行為（此亦可自加入者發生商品使用紛爭時，概均向被處分人

　　　主張權益推認之），爰將系爭「○○計畫」認定為被處分人新增之

　　　商品及獎金制度尚非無見；另被處分人八十八年十一月間新增商品

　　　報備及歷次由該公司總經理簽署之公告，亦足證被處分人業有將「

　　　○○計畫」納入該公司商品之主觀意思。縱被處分人曾主張其僅與

　　　○○公司簽訂「代收代付」之委任契約，且相關款項並已轉交○○

　　　公司等事，惟此應僅係該二公司間之契約關係，被處分人尚不能據

　　　此推諉免責，此於該公司總經理到會坦承確有疏失時已無爭議。

五、另有關被處分人變更公司名稱為「○○股份有限公司」，惟並未依法

　　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即公司執照變更或營利事業登記證變更均應於

　　變更後十五日內依法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此部分業經被處分人於

　　八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以電傳函表示：「由於多次搬遷、且歷經『公

　　司更名』、負責人變更、經營策略改變及大部分員工皆已離職等因素

　　，相關傳銷業務亦已停止」等陳述資料佐證，事證已臻明確。

六、綜上，被處分人對外推廣「○○計畫」、增售「網頁空間」暨變更獎

　　金制度及變更公司執照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即變更公司名稱），未依

　　法於實施前或變更後十五日內向本會報備，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

　　三條之四授權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衡諸被

　　處分人處理「○○計畫」之相關金額（如收受商品價金新臺幣二千五

　　百六十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一元，發放獎金及退款金額一千六百九十五

　　萬七千四百一十四元，剩餘金額八百六十五萬七千二百二十七元）、

　　受理「○○計畫」參加人之退出退貨或換貨情形（迄八十九年四月間

　　其金額合計為二百三十九萬四千五百零四元，並持續受理會員之退貨



　　申請），並對於「○○計畫」之會員持續提供「網頁空間」之服務等

　　情，尚未對其參加人造成重大危害，且被處分人於本會調查之初，即

　　（八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向本會補行報備銷售「網頁空間」及變更

　　獎金制度等事；惟衡酌被處分人違法後配合調查等因素，爰依公平交

　　易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及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主任委員　趙揚清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向本會提起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